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2026年“京西有惊喜 福到石景山”跨年迎新消费券活动方案》的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Hlk103679963]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区有关工作要求，把促消费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结合跨年、春节、元宵节等重要时间节点，活跃岁末年初消费市场，激发消费潜力，拟发放石景山区餐饮消费券。石景山区商务局牵头起草了《2026年“京西有惊喜 福到石景山”跨年迎新消费券活动方案》，现对本方案起草进行说明。
1、 起草考虑
一是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，坚持内需主导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，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。
二是落实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《促进餐饮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稳定和扩大餐饮消费，支持餐饮业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增强消费在国内大循环中的主体作用。
三是落实北京市商务局等9部门关于《推动北京餐饮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国际美食之都行动方案》，推动本市餐饮业高质量发展，加快打造国际美食之都，助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。
2、 主要内容
充分总结各地区消费券发放经验，拟安排300万元财政资金（以实际核销金额为准），由石景山区商务局委托第三方平台在公共平台渠道，向消费者发放餐饮消费券（参与活动的餐饮企业需在石景山区规范经营）。
发放核销时间：拟定于2025年12月28日—2026年3月8日（视消费券核销情况适当调整活动期限）。分两个时间段发放，一是跨年时段，自2025年12月28日至2026年1月11日，覆盖元旦前后；二是春节时段，自2026年2月8日至2026年3月8日，覆盖小年、春节、元宵节等时间节点。
[bookmark: OLE_LINK1]补贴标准如下：满50元减20元；满100元减40元；满200元减80元；满300元减120元。
发放规则：每7天为一个轮次,每轮首日上午10点发放消费券,先领先得。消费券有效期7天，在其发放轮次周期内有效，过期未使用自动失效。每轮发券期,同一消费者每种券面额限领取1张消费券,每笔订单限用1张消费券。消费券未使用资金回流至资金池，用作下一轮次周期的发放资金。


